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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实缴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经 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 201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本公司拟自筹资金，以货币形式独资设立海德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称“资管公司”），设立地点为海南省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主要从事资

产管理业务。 

因资管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经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公司拟将资管公司的设立地点由海南省变更为西藏自治区。 

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14 日及 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对外投资公告》及《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45 号、2016-009 号） 

2016 年 7 月 1 日，资管公司取得了《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海徳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藏政函[2016]97 号）。 

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7 月 4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上披露的《对外投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25 号） 

2016 年 7 月 4 日， 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取得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营

业执照》。 

上述事项具体详见 2016 年 7 月 6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上披露的《关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设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4） 



二、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已自筹资金 10 亿元，完成对资管公司注册资本的实缴, 立信会计

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上述出资予以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(编号:信会师报字[2016]第

115589 号)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 

 




